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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白 云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云府行复〔2023〕1145号

申请人：李某懿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。

地址：广州市白云大道北333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葛林飞，职务：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3年 10月 25日作出的穗公云信

公复〔2023〕XX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向本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1.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作出的穗公云信公复

〔2023〕XX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；2.责令被申请人

限期重新对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。

申请人称：

2023 年 10 月 17 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

请，申请公开手机号 XXX的民警的姓名和警号等信息，被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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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作出穗公云信公复〔2023〕XX 号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，以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内部事务信息为由

不予公开。申请人认为，依据《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》第八条

第一款第九项，民警姓名、警号属于被申请人应当向社会公开的

执法信息。同时，答复书错误填写了申请人的姓名。因此被申请

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存在错误，请求复议机关予以

更正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被申请人已依法定程序答复申请人。被申请人于 2023

年 10月 17日收到申请人李某懿提交的申请公开文件名为“手机

号 XXX的民警信息”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

2023 年 10月 26 日被申请人通过广东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

开系统向申请人送达了穗公云信公复〔2023〕XX号《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对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如下答复：

“你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内部事务信息，被申请人不予公开。”

因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存在笔误，被申请人于 2023

年 11月 3日向申请人发出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更正告知书》

及更正后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。以上事实有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表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

更正告知书、广东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系统截图等证据证实。

二、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答复适用法律正确。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：“行政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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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内部事务信息，包括人事管理、后勤管理、内部工作流程等方

面的信息，可以不予公开”。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申请公开的

“手机号 XXX的民警信息”，包括“姓名、警号、级别、职务等”，

属于被申请人人事管理方面的内部事务信息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

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李某懿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

复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程序合法、适用法律正确。申请人复议

请求撤销穗公云信公复〔2023〕XX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

书》、责令重新作出答复没有依据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，请复议机关对被申请

人穗公云信公复〔2023〕XX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予

以维持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3年10月17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

请，所需政府信息为：“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手机号为XXX

的民警信息，包含姓名、警号、级别、职务等”，获取方式为“邮

寄”。

2023年10月25日（原文为2022年10月25日，属于笔误），被

申请人作出穗公云信公复〔2023〕XX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

复书》，主要内容为：“本局于2023年10月17日收到你申请公开

文件名为‘手机号XXX的民警信息’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经审

查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一款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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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六条第三项规定，答复如下：你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内部

事务信息，本局不予公开。”2023年10月26日，被申请人通过广

东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系统向申请人送达上述答复书。

另查明，因穗公云信公复〔2023〕XX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

请答复书》存在笔误，被申请人于 2023年 11月 3日作出穗公云

信公告〔2023〕XX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更正告知书》，

将原答复书中的“黄某懿”更正为“李某懿”，并于同日向申请人邮

寄送达穗公云信公告〔2023〕XX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更

正告知书》及更正后的穗公云信公复〔2023〕XX号《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答复书》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3年10月25日作出的穗公云信公

复〔2023〕XX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向本府申请行

政复议。

本府认为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：

“行政机关设立的派出机构、内设机构依照法律、法规对外以自

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，可以由该派出机构、内设机构负责

与所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有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”第二十七条

规定：“除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

他组织可以向地方各级人民政府、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

职能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（含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派

出机构、内设机构）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。”根据上述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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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具有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的法定职权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六条规定：“行

政机关的内部事务信息，包括人事管理、后勤管理、内部工作流

程等方面的信息，可以不予公开。”第三十六条规定：“对政府信

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：……（三）

行政机关依据本条例的规定决定不予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不予公

开并说明理由……”本案中，申请人申请公开“手机号为XXX的民

警信息，包含姓名、警号、级别、职务等”，属于被申请人内部

事务信息，依法可以不予公开，被申请人作出穗公云信公复

〔2023〕XX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将上述情况告知

申请人，并无不当。被申请人作出的穗公云信公复〔2023〕XX

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存在笔误，将申请人名字“李某

懿”错误写成“黄某懿”，将答复落款日期“2023年10月25日”错误

写成“2022年10月25日”，存在不当，但该笔误不会影响申请人的

知情权，且申请人已于2023年11月3日将更正后的《政府信息公

开申请答复书》送达申请人，因此，对于上述问题，本府予以指

出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三条规定：“行

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能够当场答复的，应当当场予以

答复。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个

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，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

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，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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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个工作日……”本案中，申请人于 2023 年 10 月 17 日向被申

请人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被申请人于 2023年 10月 25日作

出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于 2023年 10月 26日通过广

东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系统向申请人送达，于 2023年 11月 3

日将更正后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邮寄送达申请人，符

合上述规定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

项之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于 2023年 10月 25日作出的穗公云信

公复〔2023〕XX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之日

起 15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

抄告：广州市公安局。


